附件2：
随州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研究合同

    项目名称：                                         ​​ 

委 托 方：                                         
（甲方）

受 托 方：                                         
（乙方） 

项目负责人：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甲、乙双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就                
                   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圆满完成，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根据《随州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管理办法》，本合同研究项目属于         （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第二条 本合同研究项目的要求如下：

1.项目研究的预期目标                        。
2.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                           。
3.研究成果的形式和内容：                        。

4.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随州市履行。
第三条 乙方交付的研究成果应按照《随州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由甲方进行检查和鉴定。未达到上述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修改，如乙方拒绝修改，或经反复修改仍未达到要求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且不支付任何费用和报酬，已经支付的经费和报酬，由乙方全额退还，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资料及协作事项如下：

1.资料清单。

2.其他协作事项：                              。
3.本合同履行完毕后，上述资料按以下方式处理：        

                                                      。

第五条  甲方应按以下方式支付研究经费和报酬：

1.研究经费总额为                      。

	序号
	预算科目名称
	合计

（万元）

	1
	设备费
	

	2
	资料数据费（资料费/数据采集费/印刷出版费）
	

	3
	业务事务费（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4
	劳务费
	

	5
	专家咨询费
	

	6
	管理费
	

	7
	其他支出
	

	备注：其中劳务费不得突破预算，其他项目预算之间可以调剂使用。


2.研究经费由甲方      （一次、分期或提成）支付乙方。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账号为：

开户银行：                                                  
地址：                                                       
账号：                                                      
第六条 甲方对于研究经费的支出严格依据随州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规定进行。对未能按时完成项目者，甲方将不再继续为该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并对已使用经费要求退还或予以追缴。
第七条  本项目研究产生的成果，归            所有。

第八条 乙方应尊重甲方确定的署名方式。乙方如需更改上述研究项目的名称，对研究成果进行重大修改、删节、增补，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第九条 乙方应保证上述项目成果不违反著作权法，不得含有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人身权益及其他导致法律纠纷的等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形。因上述权利的使用侵犯他人著作权、专有出版权或其他合法权利的，乙方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如涉诉讼，乙方应作当事人应诉，并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及行政、刑事等法律责任。
第十条  双方负有本项目研究过程中取得资料、项目成果的保密责任，并应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不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露，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全额赔偿。    

第十一条  风险责任承担：在本合同履行中，因出现在现有研究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困难（非乙方主观因素）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研究失败或部分失败，风险责任由甲方承担    %，乙方承担    %。
本项目风险责任确认方式为同行业专家评认。

第十二条  验收标准与方式：本项目研究所完成的成果，达到本合同第一条要求的，按照《随州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采用              方式验收，由甲方出具项目合格验收证明。乙方交付成果      日后，甲方仍未出具项目验收合格证明也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本项目验收合格。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协商解决，并就协商一致的内容订立补充协议；协商不得解决时，任何一方可向随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四条  乙方完成本合同项目的研究人员享有在有关成果文件上写明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有关荣誉证书、奖励的权利。

第十五条  乙方利用研究经费所购置与研究工作有关的设备、器材、资料等财产，归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所有。

第十六条 双方确定，乙方应在向甲方交付研究成果后，根据甲方的请求，为甲方的政策制定和相关工作提供后续免费咨询服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后续服务。
第十七条  项目结余经费分配（使用）方式为以下第  种：

1.自主（后续）科研项目研究。


2
.项目团队劳务分配。

3
.其他合理、合规的经费使用或分配意见具体方案：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六份，双方各持三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效力，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起生效。


乙方：





法人或授权代表：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我



































甲方：





法人或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地址：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